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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美国哲学家。1859年10月20日出生于佛蒙特州伯灵顿的一个农民家庭。大学毕业后曾担任中学教师3年，继而进约翰·霍普金

斯大学学习哲学。此后，他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哲学和心理学。1894年转赴芝加哥大学任教，在任教期间与另一

心理学家安吉尔合力提倡功能主义，使该校成为20世纪初美国功能主义的中心，世称芝加哥学派。1904年杜威转往哥伦比亚大学任

教，直到1930年退休。杜威的主要著作有：《我们怎样思维》、《实验逻辑论文集》、《哲学的改造》、《经验与自然》、《人的

问题》等。杜威除了从事学术活动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活跃于许多组织和团体之中，表现出一位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哲学上，他是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试图使实用主义与研究自然界的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一致，具有更为浓厚的科学

和客观的色彩。他由此将其实用主义称为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杜威实用主义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他不限于一般地谈论实用主义

的哲学理论，而是竭力把这种理论推广、运用于政治、教育、宗教、道德以及现实生活的许多领域，从而使其哲学获得了更为广泛的

影响。在教育上他倡导民主教育，强调儿童中心教育，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他反对以获取和积累知识为目的，也

不赞成传统学校所强调的教材之间的逻辑顺序，认为“学校课程中相关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

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在心理学上，他反对把心理分析为各个元素或分解为各个部分的做法，认为人的动作是一系列相连的反射

构成的，心理学要研究的是动作的机能，这种动作的机能表现为协调，心理学的真正对象是研究在环境中发生作用的整个有机体的适

应活动。 

    杜威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为其新个人观、新自由观和新民主观。杜威以他的“经验”哲学为基础详细探讨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提出了其新个人观。他主张一种合作的个人，拥有积极权利的个人；认为任何个人都是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方面和组成部分，而传

统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原子式的个人”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在其新个人观的基础上，杜威提出了新自由观即新自由主义理论。杜威认

为，自由应该是现实的、具体的，自由与平等之间存在一致性。因此他批判自由放任，主张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广泛的控制和干预，

注重保障社会底层穷困人员的自由。杜威新民主观的主旨是主张合作的、参与的民主。杜威奠立了“民主”理想在哲学上的可能性。

在杜威看来，哲学便是对日常生活经验所做的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研究与探求，它的根据不在于先验的理性，而在于生活本身。由此，

“民主”理想对于杜威哲学而言也就体现为对日常生活以及对生命本身的信念，即每个人通过分享与参与共同体的生活而获得自身的

独特品格与成长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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